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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清越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董事对定期报告有异议的说明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苏州清越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3 日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独立董事耿建新对《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及摘

要的议案》及相关议案弃权表决，现将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关于弃权表决的具体原因 

公司独立董事耿建新对公司 2023 年度报告持部分保留意见，具体情况如下： 

近日，独立董事一直关注清越科技与金华市税务局相关的事件。我们询问了

公司领导与相关的同事，并与进行年审的注册会计师就此问题交换了意见。 

按照清越科技公司同事的解释：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义乌清越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义乌清越”）于 2023 年 2 月收到了金华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以

下简称：“税务局”）向义乌清越下发《税务事项通知书》事项，公司根据税务局

的要求进行了自查，结论为：在公司内-外-内业务，相关出口退税文件与《关于

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2]39 号）规定要求存在一

定差异（主要是规定理解层面的差异），相关凭证涉及出口退税金额约 4,442 万

元。经与税务局多次沟通和讨论，由于相关文件不规范，税务局没有同意公司提

出的将发票进行整改的建议，公司根据税务局的要求和指示对前述所涉约 4,442

万元税款，在当期通过增值税留抵抵欠税款方式进行缴纳。2024 年 3 月 21 日公

司就该事项取得税务局的情况说明，确认义乌清越于 2023 年 5 月及时进行自查

整改，上述行为发生在 2023 年，未予罚款及征收滞纳金。该事项涉及税款是否



能在企业所得税前列支，公司未查到相关所得税法明确规定，2024 年 4 月 11 日

经请示金华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得到口头回应认为该笔税款不得在企业所得税

前列支。该事项影响公司 2023 年净利润 4,442 万元。 

针对以上事项，独立董事耿建新认为：独立董事一是难以认定此事项是否真

实、完整、正确；二是不能确定此事项这样进行处理是否合法、合规。因此，独

立董事耿建新提请公司董事会聘请第三方中介机构独立对公司此税务事项进行

专项复核。 

综上所述，独立董事耿建新对苏州清越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

报告持部分保留意见，且与年报有关的议案均弃权表决。 

二、相关风险提示 

1.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就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

带有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编制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除独立董事

耿建新外，公司董事会其他董事、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均签署了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关于 2023 年年度报告的书面确认意见，保证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3.敬请广大投资者予以客观理性看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为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苏州清越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25 日 


